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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查阅卷笔录就达20余万字
与尹伊君一起出席聂树斌案再审宣判的

还有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申诉二处处长杜
亚起、副处长姜冰。2016年6月6日，最高人
民法院决定提审聂树斌案并交由第二巡回法
庭负责审理。随后，最高检党组听取相关情
况汇报后，决定成立聂树斌案再审办案组。

“聂树斌案再审办案组于2016年8月3日
至 19 日赴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集中封闭阅
卷，并将全部案卷材料复印带回逐一审查。
办案组的每名成员都分别独立审阅了在案全
部43册卷宗及50余份视听资料，形成20余万
字的阅卷笔录。”尹伊君介绍说，办案组还于
2016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赴河北开展证
据复核调查工作，邀请最高检信息技术中心
派员全程同步录音录像。针对原案重大缺陷
和瑕疵以及一旦开庭审理有可能到庭的证
人，共复核和询问原侦查、技术及鉴定人员等
20余人，实地走访查看了案发现场，制作调查
询问笔录200余页。

经过认真梳理聂树斌案近千份证据材
料，逐一对在案证据排列对比，办案组对被害
人死因，作案工具来源，隐蔽性证据，供述的
真实性、合法性及在案证据缺失等焦点问题
进行了严格细致审查，将有利于认定和不利
于认定的证据都列入表格逐一分析。

“办案组每位成员都独立对聂树斌案提
出了自己的初步审查意见，有的成员侧重于
关注办案程序，而有的则更关注案件自身的
实体性问题，因此，这些初步审查意见虽然并
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是办
案组所有成员对于聂树斌应当改判无罪这个
最终审查结果达到了高度统一。”杜亚起告诉
记者。

2016年9月12日，聂树斌案办案组集中
研究起草审查报告有关问题，着手草拟检察
意见。2016年11月16日，办案组再次集中研
究审查报告修改问题，并进一步修改检察意
见。在最高法明确对聂树斌案的宣判日期
后，办案组为及时向最高法正式提交改判聂
树斌无罪的检察意见，所有成员加班加点成
了常态。最终，这份沉甸甸的载有检察机关
对聂树斌案事实和证据认定的检察意见书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聂树斌故意杀人、
强奸妇女一案的检察意见》提交至最高法。

实物证据应遵循供证一致
“在检察意见书中，所提及的关于原审判

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六方面主要理
由基本被最高法采纳了，充分体现在最高法
所作判决中。在聂树斌案办理中，检察机关
始终坚持疑罪从无、无罪推定原则，摒弃疑罪
从轻、疑罪从挂错误观念，坚守防止冤假错案
底线。”尹伊君表示。

聂树斌案从被提起申诉起，便引发了社
会各界关注。杜亚起坦言，对于最高检申诉
检察厅案件承办人员而言，如何排除各种干
扰、做到客观公正，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真正
让事实说话、让证据说话是最有效的应对之
策。为此，我们始终坚持三个原则：首先，坚
持一切事实认定都建立在客观真实合法的证
据之上；其次，彻底摒弃存在新旧两个不同证
据标准的错误认识；第三，切实坚守检察权行
使的客观公正立场。”

杜亚起举例介绍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的检察意
见》对于聂树斌有罪供述真实性、合法性存疑
的第二条理由为“作案工具来源不清，原审判
决认定花衬衣系作案工具存在重大疑问”，主
要依据包括“花衬衣来源不清”和“聂树斌供
述偷拿花衬衣动机不合常理”。

“虽然聂树斌供述偷拿了一件衬衣，并对
该衬衣进行了辨认，但失主梁某并不能证实
确实丢失过衬衣；而让聂树斌辨认的花衬衣

曾被清洗，且未对现场提取的花
衬衣进行清洗的过程作出记载和
说明。现场提取的花衬衣与让聂
树斌辨认、随案移送的花衬衣是
否同一，存在重大疑问。聂树斌
多次供述偷拿衬衣是准备自己
穿，但根据物证照片及现场勘查
笔录记载，该衬衣仅是衣长 61.5
厘米的女士上衣，且多处破损。”
杜亚起认为，作为案件的实物性
证据，其自身的客观真实性至关
重要，同时，供和证之间的关系如
何对于定案的影响很大。一般而
言，先供后证的证明力要高于先

证后供的证明力。只有当供证
一致，口供的真实性就颇具说服
力，被告人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
法性才能得以保证。

坚持实地现场亲自勘验
在采访中，被问及检察机关应

如何充分发挥监督作用、防止冤假
错案时，尹伊君表示，检察机关充分
发挥好监督作用的前提是所有的复
查程序一步都不能少，对于承办案
件，该阅卷要全部阅完，该调查复核
的证据要调查复核，该实地查看现场
的要亲自查看体验。这样才能避免
所有的论证分析都处于“空中楼阁”之
上。当侦查人员从案发现场勘查完进
行辨认和指认时，必须保障辨认和指认
的程序完全规范合法，否则就有可能出
现问题。

多年过去，尽管聂树斌案的案发现
场早已物是人非，最高检聂树斌案办案组
成员坚持到现场实地勘查。“当时案发现
场是一片玉米地，现在案发地却被一条南
水北调的水渠流经而过，案发现场的痕迹
早已无处可寻。”杜亚起遗憾地告诉记者，
虽然去案发现场之前就预想到可能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但是，作为检察机关案件承办
人，却不能基于“可能会白跑一趟”的认识就
不去做。

“去案发现场复核的过程就像‘大海捞
针’，有可能捞得到，有可能捞不到，但必须
去做。任何事物体现出来的特质很可能会
与其他事物发生关联，有些人认为，只有在
案的证据才会对案件判断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但是，有时候，其他方面一些看似不起
眼的因素，对于在案证据的判断是非常有帮
助的。”杜亚起语气坚定，在他看来，这是案
件承办人最基本的态度问题。正如聂树斌
案再审宣判无罪后，作为再审合议庭审判长
的胡云腾接受采访时所言，“内心的确定感非
常重要”。

尹伊君感慨道，案发地从20多年前荒无
人烟到如今流水长河的变化，似乎也预示着
我国法治建设进程在不断推进。“20年前会发
生这样的案子，10年前要想纠正这样的案子，
纠正冤错案件可能不会实现，而如今，当疑罪
从无、无罪推定这样的基本法治理念不仅深
入到司法人员的内心，而且深入到全社会的
人心，这样的案件得以纠正就是顺理成章、顺
应人心的。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
应当从每一起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中认真总
结反思，汲取深刻教训，健全纠防冤假错案长
效机制，真正告慰像聂树斌一样的蒙冤者，让
悲剧不再重演。”

审阅卷宗43册 形成笔录20余万字

聂树斌案再审检察意见出炉始末
《《检察日报检察日报》》史兆琨史兆琨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
庭再审聂树斌案公开宣判之前，
该案再审合议庭审判长、最高人
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
见到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
们的意见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
信心。’”2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
院刑事申诉检察厅厅长尹伊君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这样表示。

2月9日，人民检察院案件信
息公开网发布最高检关于聂树斌
案再审检察意见书，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有媒体评论认为“最高
检检察意见是聂案民意的法律解
读”“在聂案重审的跌宕起伏之
后，最高检公布的检察意见也成
为了一份历史文献”。这份沉甸
甸的再审检察意见书到底是怎么
出炉的？2月10日，记者专门采
访了最高检刑事申诉检察厅聂树
斌案办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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